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公共管理硕士(MPA)教育中心
硕士学位论文写作与答辩日程安排(试行)
一、论文开题
每年安排两次开题。
第一次开题：6月份
	阶段
	起止时间
	内容及要求
	备注

	实习
	春季开学后

～5月中旬
	1、在公共部门实习，撰写实习报告。
2、5月底前提交实习报告正式文本。

3、未完成此环节任务者，不得进入论文写作程序。
	

	确定选题
	4月1日～

4月20日
	1、选择导师，确定选题方向。
2、与导师沟通并经导师同意，确定具体选题。
	　

	开题答辩
	4月21日～

6月10日
	1、拟定论文提纲，填写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》，交给(发给)导师。

2、根据导师提出的意见、建议，进行修改，再给导师审阅。……

3、经导师同意，可参加开题答辩；否则，推迟到下一期开题。

4、开题答辩前一个星期，制作开题报告PPT。
5、开题答辩。通过开题答辩者，进入论文写作过程；未通过开题答辩者，转入下一期重新做开题报告。
6、根据开题答辩中老师提的意见和建议，修改开题报告，经导师签字后，交给MPA教育中心教学秘书。
	　

	论文撰写
	6月11日～

次年2月20日
	    1、根据修改后的开题报告，撰写论文：初稿——导师指导——修改——导师指导——修改……。

2、中期检查：按规定项目认真填写《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》，交给导师填写评价意见(10月21日～30日)。

3、中期检查不合格者，限在1个月内重新做中期检查，如再不合格，延迟到下一期重新开题。
4、凡未参加中期检查者，论文不得定稿，也不得申请论文答辩。
5、通过中期检查者，根据中期检查意见，继续修改，直至定稿。
	　

	查重
	春季开学～

3月10日
	经导师同意，将论文上传到论文查重系统进行查重。查重不合格者，修改至符合要求。
	　

	送审/评阅
	3月11日～

3月25日
	    查重合格者，经导师同意，将论文上传到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系统，进行匿名评阅。
	

	答辩
	4月上中旬
	1、准备阶段   填写以下表格：
⑴毕业生登记表（本人签字、导师签字、MPA中心负责人签字，评语一定要手写不能打印）。
⑵《学位申请书》2份（本人签字、导师签字、MPA中心负责人签字），同时将电子版上传至研究生院学位论文信息管理系统中。
⑶《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》2份（A4纸，仅双面打印封皮和填表说明页）。
⑷打印论文2份，装订后交MPA中心教学秘书。
2、答辩。
	


第二次开题：12月份
	阶段
	起止时间
	内容及要求
	备注

	实习
	9月1日～

11月30日
	1、在公共部门实习，撰写实习报告。

2、11月底前提交实习报告正式文本。

3、未完成此环节任务者，不得进入论文写作程序。
	

	确定选题
	10月1日～

10月20日
	1、选择导师，确定选题方向。
2、与导师沟通并经导师同意，确定具体选题。
	　

	开题答辩
	10月21日～

12月10日
	1、拟定论文提纲，填写《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》，交给(发给)导师。

2、根据导师提出的意见、建议，进行修改，再给导师审阅。……

3、经导师同意，可参加开题答辩；否则，推迟到下一期开题。

4、开题答辩前一个星期，制作开题报告PPT。
5、开题答辩。通过开题答辩者，进入论文写作过程；未通过开题答辩者，转入下一期重新做开题报告。
6、根据开题答辩中老师提的意见和建议，修改开题报告，经导师签字后，交给MPA教育中心教学秘书。
	　

	论文撰写
	12月11日～

次年8月20日
	    1、根据修改后的开题报告，撰写论文：初稿——导师指导——修改——导师指导——修改……。

2、中期检查：按规定项目认真填写《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》，交给导师填写评价意见(10月21日～30日)。

3、中期检查不合格者，限在1个月内重新做中期检查，如再不合格，延迟到下一期重新开题。
4、凡未参加中期检查者，论文不得定稿，也不得申请论文答辩。
5、通过中期检查者，根据中期检查意见，继续修改，直至定稿。
	　

	查重
	8月21日～

9月10日
	经导师同意，将论文上传到论文查重系统进行查重。查重不合格者，修改至符合要求。
	　

	送审/评阅
	9月11日
～9月底
	    查重合格者，经导师同意，将论文上传到研究生学位论文评阅系统，进行匿名评阅。
	

	答辩
	10月上中旬
	1、准备阶段   填写以下表格：
⑴毕业生登记表（本人签字、导师签字、MPA中心负责人签字，评语一定要手写不能打印）。
⑵《学位申请书》2份（本人签字、导师签字、MPA中心负责人签字），同时将电子版上传至研究生院学位论文信息管理系统中。
⑶《论文答辩情况和学位授予决议书》2份（A4纸，仅双面打印封皮和填表说明页）。
⑷打印论文2份，装订后交MPA中心教学秘书。
2、答辩。
	


注：1、查重和送审的具体时间以研究生院系统开放时间为准。

2、取得正式学籍，修满规定学分且所修课程成绩达到申请学位条件者，方可进行论文开题及写作。
二、论文答辩
每年安排三次论文答辩。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论文写作进度，选择答辩时间。各次的时间节点大致为：
第一次
1、1月至2月底(视春节时间而定)，完成硕士论文查重、送审、答辩

2、2月底至3月初，学位申请系统开通
3、3月上旬，学位申请系统关闭
4、4月上中旬，学位获得者领取学位证书
第二次
1、5月上旬，学位申请系统开通。
2、5月中旬前，完成硕士论文查重、送审、答辩。
3、7月上旬，学位获得者领取学位证书。
第三次
1、10月上旬，学位申请系统开通。
2、10月上旬，完成硕士论文查重、送审、答辩。
3、12上旬，学位获得者领取学位证书。
三、注意事项
1、论文写作过程中，请主动与导师保持密切联系，不要让导师催促。

2、论文写作过程的所有环节，都需得到导师同意并签字。

3、论文写作态度应认真，不能敷衍。

4、应按时间节点完成相应阶段的工作，可打一定提前量，绝不能拖延。

5、论文开题、送审评阅和答辩时，学生均不得提及导师姓名。违者，取消当次相应环节资格。
6、开题报告的论文框架结构部分，要求至少写到三级标题。
7、开题答辩通过后的整个流程中，原则上不允许对题目作答复或根本性改动。若确需修改，须向MPA中心提出书面申请，经中心同意并备案方可。
8、期中考核时，学生须向MPA教育中心提交电子版的论文初稿，和纸质版并经导师签字的《期中考核表》。未提交者，期中考核不通过。
9、凡论文评阅专家要求大修改的论文，作者(学生)须向MPA教育中心提交经导师签字认可的“修改说明”。如果导师未签字，视为不通过。

10、每个学生有3次论文查重机会，合格标准是重复率不高于10%。第三次查重机会一般留在按评阅专家意见对论文进行修改后使用。

11、每个学生只有一次学位申请机会。必须在确保通过的条件下提出申请，如果没有把握，最好暂缓申请。
12、有关论文开题、写作、期中考核和答辩等环节的通知，均发布在MPA教育中心网站上，一般不另行通知。请随时上网查阅，以免错过时间。
